
中国石化独立董事关于
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

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国石化”或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》，核查

了议案内容。

独立董事综合牛栓文先生的任职经历、专业背景等情况，认

为其具备公司高级副总裁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，聘任程序依法

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，未发现可能存在

的重大风险。我们同意聘任牛栓文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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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3 年 7 月 25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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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蔡洪滨]  [吴嘉宁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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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史  丹]  [毕明建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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